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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规范〔2021〕8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推进企业名称申报承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各处室、机场分局：

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，提升企业名称登记便利化水平，保护

企业名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和

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前期在浦东新区、中

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试点工作，现就推进企

业名称申报承诺制改革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实行企业名称申报承诺制

为简化企业名称登记流程，本市已将企业名称与其他登记事

项在企业登记时一并办理，实现企业名称自主选用、自主申报。

在此基础上，复制推广试点成果，全面实行企业名称申报承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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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可以通过“一窗通”企业开办服务平台选择以自主申

报、事先承诺的方式办理企业名称登记。自主申报企业名称，应

当诚实守信，遵守商业道德，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，不

得违反公序良俗，不得侵犯他人权利，不得引发不良社会影响等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，扰乱公众秩序

和市场秩序。

二、优化企业名称自动比对服务

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根据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和《企

业名称禁限用规则》《企业名称相同相近比对规则》等规定，对

申请人自主申报的企业名称是否与他人相同或近似等情形进行系

统自动比对，实时导出比对结果，告知申请人可能与拟申请企业

名称构成相同或近似等情形的企业名单和可能存在因侵犯他人合

法权益而被强制更改等法律风险。申请人可以上传补充说明或授

权文书等材料。

经过系统自动比对，若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与同行业或者不使

用行业、经营特点表述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不相同、或者不存在

含有禁限用内容等情形时，申请人承诺遵守法律规定、履行法律

义务、承担法律责任的，登记机关不再对其是否与他人企业名称

相同或者近似等情形进行人工判断。

登记机关在办理登记时对于涉及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

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企业名称依法不予登记，并说明理由。

三、完善名称救济处理途径

相关权利人认为已登记的企业名称与其构成相同或近似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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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登记机关提出行政裁决。利用企业

名称涉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，相关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，也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管部门举报，请求查处不正

当竞争行为。

人民法院或者登记机关依法认定企业名称应当停止使用的，

企业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登记机关的处理决

定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。登记机关收到协助执行

文书后，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其名称。企业逾期未办理名称

变更登记的，登记机关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完成变更登记后

将其移出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1 年 9 月 6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9

月 5日。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在浦东新区、中国（上海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试点开展企业名称登记告知承诺制

的意见》（沪市监规范〔2020〕8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．企业名称登记告知书

2．企业名称登记承诺书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8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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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企业名称登记告知书

拟申请的企业名称：

一、申请人在申请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前应当详细了解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并知晓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提示的相关内容。

二、企业名称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得含有损害

国家尊严或者利益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，

使用或者变相使用政党、党政军机关、群团组织名称及其简称、

特定称谓和部队番号，使用外国国家（地区）、国际组织名称及

其通用简称、特定称谓，含有淫秽、色情、赌博、迷信、恐怖、

暴力的内容，含有民族、种族、宗教、性别歧视的内容，违背公

序良俗或者可能有其他不良影响，可能使公众受骗或者产生误解

的内容及法律，行政法规以及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；不得违

反诚信原则、与他人企业名称相同或近似。

三、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，如相关权利人认为你企业的名称

与其名称近似，或你企业存在其他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形，经人

民法院或行政机关认定你企业应当停止使用名称的，你企业应当

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名称变更登记。名称变更前，由登记机关以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你企业名称。逾期未办理变更登记的，登

记机关将你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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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企业名称登记承诺书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（拟申请的企业名称）已知悉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相关法律

风险，知晓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提示的相关内容。现承诺如下：

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履行相关法律义务。

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，将规范使用企业名称，不误导社会公众、

不侵犯他人企业名称权、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，不损害他人的

合法权益。

如企业名称在使用时与在先企业名称因近似等情形产生争

议，本企业自愿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，或者服从市场监

管部门要求变更企业名称的决定，积极主动按期办理企业名称变

更登记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告知书与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申请人留存一份，登记机关留存一份并

归入企业登记档案。





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9月 2日印发


